协议书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丙方：苏州瑞尔福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鉴于：
1.甲丙双方2017年12月25日签订《模具制造合同》（合同编号：M17-16）（以下简称“主合同一”）；
2.乙丙双方 2018 年签订《模具制造合同》（合同编号：M18-22）、2018年12月14日《模具委托制造合同》（合同编号：M18-1212-01）及2019年8月11日签订补充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二”）；
3、基于上述主合同，丙方分别为甲方和乙方制作模具，甲方和乙方合计欠付丙方货款人民币219,904.00元。
有鉴于此，甲、乙、丙三方对上述债务，遵循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内容，以兹共同遵守。
1、 甲乙丙三方共同确认：甲乙双方合计拖欠丙方模具制作费219,904.00元。
2、 2023年2月28日前，由乙方一次性向丙方支付全部欠款。
3、 甲乙丙三方按本协议履行完毕后，三方确认甲方和乙方在主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全部债权债务全部履行完毕，三方之间不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
4、 丙方收到上述欠款之日，向受理本案的法院提出撤诉申请，诉讼费用由丙方承担。
5、 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付款的，本协议终止，对三方不再有约束力。
6、 本协议由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一式肆份，三方各执壹份，提交受案法院一份。

甲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

丙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